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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科技大學

技術移轉契約書

技術名稱：
『○○○○○○○○○○○○』
	中信金學校財團法人中信科技大學
	(甲方)

	○○○○公司
	(乙方)


技術移轉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
	中信金學校財團法人中信科技大學
簽約代表人（發明人）：〇〇〇〇系〇〇〇教授
	(以下簡稱甲方)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甲方將其所擁有之 「○○○○○○○○」(以下簡稱移轉標的)技術移轉予乙方，雙方訂定條約如下：

第1條 甲方同意依下列方式，將移轉標的移轉予乙方，
1、 技術類別：
	□專利
	□已獲證專利，專利證書字號：            
□申請中專利，申請號：                  

	□非專利
	


2、 技術移轉方式：本契約為□專屬授權□非專屬授權□全部讓與(賣斷)□部分讓與。
3、 授權期間：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3、 授權期間：甲方同意於取得專利權後，自專利權起始日至○○○年○○月○○日 止。【尚未取得專利權者適用，不適用者請整條刪除】
4、 授權區域：為中華民國境內。
5、 移轉標的因故確定無法取得專利權者，甲方則同意將移轉標的以技轉金額全權移轉予乙方。
第2條 移轉標的授權內容明細詳如本契約書附件一。乙方充分知悉甲方之移轉標的之內容，並充分了解其中尚未審定之專利申請案，其專利之准駁取決於各申請國相關專利法律之規定。
第3條 技轉金：共計新台幣 ○ 佰 ○ 拾 ○ 萬 ○ 仟 ○ 佰 ○ 拾 ○ 元整（含稅），技轉金分「」期給付，每期給付金額如下：
第一期：於○○○年○○月○○日前支付新臺幣             元。
第二期：於○○○年○○月○○日前支付新臺幣             元。
第三期：於○○○年○○月○○日前支付新臺幣             元。
本技轉金縱因本契約終止或解除亦不退還。
乙方應依前揭時程以匯款或即期支票方式支付予甲方。
第4條 乙方如未依約定期限內支付任何一期技轉金，逾期每日應就該期未付金額之千分之一計付遲延違約金，自逾期次日起至實際支付日止。如任一期款項逾期超過三個月未支付，甲方得選擇終止本契約。
第5條 甲方保證附件一所載之移轉標的，其中已取得專利權者，於簽約之前未將移轉標的做為質權之標的。
第6條 甲方應將移轉標的之相關技術說明文件於簽約時以紙本或電子檔方式交付給乙方。
第7條 本移轉標的移轉程序如涉及專利授權登記，其申請登記所需之費用(含規費及代理人服務費) 由乙方支付。
第8條 簽約後，甲方有其他與移轉標的相關之技術研發成熟時，甲方應優先將該技術移轉給乙方，移轉契約由雙方另訂之。
第9條 乙方根據本契約書第二條衍生有其他智慧財產權時，其權利為乙方所有，如有必要，甲方願有償提供必要之技術諮詢。
第10條 本契約書第三條所約定技轉金之給付，不以移轉標的取得專利權為要件。
第11條 本契約書如有涉訟，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12條 本契約書正本一式三份，由甲、乙雙方及簽約代表人各執正本一份為憑。
第13條 本契約自雙方簽訂之日起生效。

立約人：
甲方：中信金學校財團法人中信科技大學
     負責人：鄭欽哲
簽約代表人/職稱：
電話：(06)5979566 分機：
地 址：臺南市新市區中華路49號

統一編號：73502016
乙方：
代表人：

聯絡人/職稱：
電話：

地址：
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附件一】技術移轉授權內容說明(若技術類別為專利請加附專利證書影本)
	技術(專利)發明人：
	

	技術(專利)名稱：
	

	專利證書號：
	


技術移轉（專利內容）說明：
 (請蓋公司大小章)








